
关于开展“以‘音’之名，‘乐’动我心”校园

最强音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团总支：

为提升我校学生文艺素质修养，倡导时尚、积极、充实、高雅的

校园文化生活，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为我校青年学子提供一个展示风

采，寻找自信、实现梦想的舞台，激发同学们面临激烈竞争与挑战，

敢于塑造自我超越自我的新意识，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梦”的实现，

用歌声唱响时代正能量，用音乐点燃青春火炬。经校团委研究决定，

特开展“以‘音’之名，‘乐’动我心”主题校园最强音活动，现通

知如下：

一、活动宗旨

本着培养具有潜力和综合素质的优秀学生，秉承展现文化内涵、

智慧才华与表现气质并重的原则全面发展建设和谐校园生活，发掘多

才多艺的青年学生，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青春激情，释

放属于自己的能量。

二、活动主题

以‘音’之名，‘乐’动我心

三、主办单位与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共青团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

承办单位：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校大学生艺术团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校新媒体中心



四、活动对象

全体在校学生

五、活动时间

2021 年 10 月 7 日-2021 年 10 月 24 日

六、比赛流程

1.报名与遴选（2021 年 10 月 7日-2021 年 10 月 15 日）

请各学院积极动员全体学生,认真组织线上开展，推送选手依据

附件要求填写报名表，并由各学院统一汇总报送至邮箱

910835093@qq.com。软件学院推送选手不少于 120 人，艺术设计学院

推送选手不少于 60人，商学院推送选手不得少于 60人，电子信息工

程学院推送选手不得少于 60人。

2.校内海选（2021 年 10 月 16 日-2021 年 10 月 20 日）

校内海选以线上实时语音演唱歌曲的形式进行，每位选手准备一

首歌曲进行演唱。请各学院指派一名校园最强音负责人加入 QQ 群

541195002（备注好各学院）。海选中将产生 20 名优秀选手进入校内

决赛，海选结束后两天内公布晋级选手。

3.校内决赛（2021 年 10 月 24 日）

具体赛制于海选结束后公布。

七、参赛要求

1、参赛选手可以单独参赛，也可以组合形式参赛（组合人数不

得超过 2 人）；演唱时间遵循赛制，线上比赛迟到 15分钟或 3 分钟无

备注的参赛选手不得参加比赛，取消参赛资格。

2、歌曲类型与演唱类型不限，例如：民声、美声、通俗等。

3、曲目要求内容健康、形式多样、风格新颖、时代感强、贴近



生活、旋律优美、易于传唱，格调高雅，能够反应当代大学生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崇高的理想追求，高雅的审美情趣，多彩的校园生活，

反映我校学生励志、爱国、成才、奉献的精神风貌。鼓励学生自主创

作校园歌曲， 对于演唱原创的选手将酌情加分。

4、本次线上比赛参赛选手演唱时必须打开摄像头，请提前调试

好设备，佩戴耳机，测试网络通畅，比赛时如遇到自身原因问题后果

自负。打开摄像头着装要求：外表青春、健康、积极向上，整洁大方；

服饰应选择与自己歌曲相应风格的服装，服装不得过分暴露，不得有

反映暴力、色情、反动的内容，不得有不健康内容的图案、文字、饰

物和道具，否则视具体情况扣分；不得有过分怪异的发型及颜色。

5、评分细则

(1)具备一定的音乐素质,音色统一,气息流畅（20分）

(2)歌手线上表现力，歌手形象与歌曲主题的搭配情况（10分）

(3)歌词吐字咬字清晰（10分）

(4)歌手对音乐作品节奏的掌握程度。（20分）

(5)正确把握歌曲的旋律和节奏,不脱节,不抢拍（20分）

(6)理解歌曲内涵，把握乐曲旋律歌词理解情感投入处理自己独

到之处（20分）。

八、奖励

（1）冠军、亚军、季军给予奖牌、奖杯、证书，并且设有精美

奖品：

(2)进入前十选手给予奖牌与十佳歌手证书奖励；

(3)进入决赛选手给予优秀歌手证书奖励。

九、工作要求

（一）抓好组织实施



各学院要积极配合，认真研究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动员广大同

学及时了解、广泛参与，让活动显现效果，助力校园文化建设。

（二）注重活动实效

要科学规划活动方案，合理安排时间和内容，避免形式主义防止

增加学校和学生的负担。各学院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比赛活动，活动

过程中做好影像、照片的处理和制作，并于比赛结束后做好获奖选手

的后期发展培养的长期工作。

（三）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共青团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所

有。

共青团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七日


